[bookmark: _GoBack]“先进团支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团学工作积极分子”评选办法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同时也为了鼓励先进，激励全校共青团员励志成才，争做“四有”新人，学校团委在每年“五.四”前后将组织开展评先创优活动，评选标准与方法如下：
1、 “先进团支部”评选标准
（1） 团的组织建设好
1.有健全的团支部组织，《团支部工作手册》必须按规定内容填写清楚；
2.及时收缴团费，支部团费缴费率为100%，及时办理团员证和团员注册。
3.积极组织团员活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开展和利用团日活动，帮助广大团员增强团员意识，进行团的基本知识及政治思想教育；
4.建立入团积极分子培养制度，入团积极分子培养材料齐备。
（二）团的活动开展好
  1.利用多种形式，经常性组织团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团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团员队伍的素质；
2．结合团员青年的特点，开展具有思想性、教育性、知识性、娱乐性的活动；
3. 在学雷锋活动中，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措施具体，方法得当，成绩较好；
4. 认真组织“学雷锋小组”和政治理论学习小组，积极开展活动，团员模范作用好。
（三）团的宣传教育工作好
 结合形势，听从学校党委和团委对宣传教育工作的统一部署，充分利用宣传阵地，配合做好学校的宣传工作。
2、 “优秀团干部”评选标准
优秀团干部除具备优秀团员条件外，评选对象必须担任团支部干部或在各级团组织中有任职且任期满一年，对所担任的工作积极主动，大胆热情，善于计划，总结经验，能够认真组织团员学习，能够开展丰富多彩的团活动。
   （一）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团员中有威信；
   （二）积极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在配合辅导员做团员青年思想工作方面成绩显著。
（三）学习成绩综合排名需为班级前30%，且正考无不及格课程。
3、 “优秀团员”评选标准
   （一）注重道德修养，思想品德高尚。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学习雷锋活动中，成绩显著。
   （二）遵守团的纪律，按时缴交团费，积极参加团的活动；积极参加团的活动，认真完成团组织交给的任务，并取得较好的成绩。
   （三）勤奋学习，遵守上课纪律，独立完成作业，学习成绩优良。各科成绩在中等以上，素质拓展在班级排名前10名。
   （四）积极参加团委组织的活动，团结同学，关心集体。
   （五）坚持锻炼身体，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劳动积极。
 （六）学年内未受过任何处分。
4、 “团学工作积极分子”评选标准
（1） 具备优秀团员的条件；
（2） 从事团学组织工作任职满一年且积极、踊跃地参加和组织各项活动；
（3） 在活动中做出特殊贡献或表现突出者。
  五、评选比例
（1） 优秀团员名额按本团支部团员总数的10%评选；
（2） 团学工作积极分子：各项均不超过所在部门成员总数的10%评选。
（3） 优秀团干按团干部总数的30%评选；
（4） 先进团支部按团支部总数的20%评选。
    六、评选时间为每年五月。
七、评选方法
    （一）组织领导：评选优秀团员、团干、团学工作积极分子、先进团支部时，各二级院分团委、各团支部都要成立评选小组，在学校团委的统一领导下，做好评选工作。
    （二）方法步骤：以团支部为单位，由全体团员进行民主评选，团支部通过后，写出书面材料，报各院分团委，各院分团委在全面听取团员意见的基础上，组织部成员进行认真评定后报校团委，校团委审定。
  八、奖励方法
（一）获得“优秀团员”“优秀团干”、“团学工作积极分子”、“先进团支部”等称号的名单将在每年“五.四”期间公布表彰，并发给荣誉证书。
（二）获奖者将作为奖学金评选的条件予以参考。
九、本办法由共青团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

